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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水利厅文件

闽水审批〔2023〕199 号

签发人：______
福建省水利厅关于福建古田溪混合式抽水蓄能

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

福建华电福瑞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古田溪水力发电厂：

你厂《关于申请审批福建古田溪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水土保

持方案报告书的函》收悉。我厅委托省水土保持工作站对《福建

古田溪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进行技术评审，

形成了审查意见（详见附件）。我厅基本同意该审查意见，现批复

如下：

一、水土保持方案总体意见

基本同意该项目现阶段水土保持方案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为 73.62 公顷，水土流失防治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。水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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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持总投资（静态）3920.97 万元，其中水土保持补偿费 64.16

万元。

二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本文仅对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，项目

建设的许可需按有关规定执行。本水土保持方案不包括下水库（古

田溪二级电站水库）清淤工程。

（二）生产建设单位是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的责任主体，应

按照有关规程规范要求和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，做好水土保持工

程的后续设计工作。在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同时开

展水土保持设计，审查生产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同时

审查水土保持设计。

（三）应按照水土保持“三同时”制度要求，严格落实该水

土保持方案提出的各项水土保持措施，确保水土保持工程建设质

量和进度。加强施工弃土弃渣管理，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弃

渣清运至指定地点堆放，做好弃土弃渣场工程设计和各项防护措

施，确保弃土弃渣场的安全。

（四）应切实加强水土保持监测、监理工作，加强水土流失

动态监控，并按规定向省水利厅水保与科技处和宁德市、古田县

水利局提交监测实施方案、季度报告与总结报告，以及年度水土

保持方案实施情况。

（五）本项目的地点、规模、面积、土石方量如发生重大变

化的，或者水土保持措施发生重大变更的，应及时补充、修改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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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保持方案，报我厅审批。

（六）本文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计算。期满后，若

该生产建设项目未开工建设，本文自行失效，其水土保持方案应

按规定报我厅重新审核。

三、水土保持设施验收

按照水利部《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号），本项目投产使

用前应开展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工作。在向社会公开设施验收

材料后，须向我厅水保与科技处报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，并

接受核查。验收不通过的，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。

附件：福建古田溪混合式抽水蓄能电站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

审查意见（另行装订）

福建省水利厅

2023 年 12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水利部水保司、太湖局，省发改委、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

局，本厅水保与科技处、省水土保持工作站，宁德市水利局，

古田县水利局，福建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。

福建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3年12月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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